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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24 日 

 

【情况通报】 

 

苏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落实情况通报 

 

按照国家发改委要求，完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，作为2017

年信用体系建设 12 项重点任务之一，要继续做好存量主体代码转

换及信息共享、增量主体赋码及信息回传工作。加快推进个体工

商户存量代码转换，确保在 2017 年年底前完成“换证”任务。要

建立校核纠错工作机制，确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唯一性、准确

性和实用性。加快推进代码查询和公示，所有主体的基本信用信

息要实现全量共享、全量公示。 

根据全市信用体系建设年度工作安排，为迎接国家示范城市

创建中期评估，做好相应准备工作，市信用办对全市统一代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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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进展情况开展了全面梳理，现将具体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全市存量代码赋码换证工作基本完成 

自 2015 年 9 月 2 日苏州在全省率先核发“一照一码”营业执

照以来，市工商、民政、编办等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、及早部署，

结合“三证合一”、“五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，逐步深入推进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。全市存量主体数量（指改革前登记注册的

法人和其他组织）为：企业 38.37 万户，个体工商户近 60 万户，

各类社会组织 7505 家，机关事业单位 5180 家，其他涉及转码换

证的各类社会法人 22636 家。截止目前，我市已完成全部存量代

码转换工作的 95.68%，为 37.9 万户企业、7473 家社会组织、5099

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 1390 家其他社会法人换发了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证书。 

市工商局存量企业代码转换工作已基本完成。截止目前，存

量企业换照、赋号率达 98.79%，位于全省第一（全省平均数为

91%），其中通过工商（市场监管）部门宣传、上门做工作后，企

业申请换号的为 312259 户，由省局后台映射赋号的有 67201 户，

其余 1.21%的企业由于工商登记信息与质监部门登记信息比对不

上等原因，无法完成映射赋号。 

市编委办由下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全面负责事业单位法

人证书换发工作，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换发工作与事业单位年报

备案公示工作相结合，在单位备案年报纸质材料的同时更换其法

人证书，截至目前，全市 3935 家事业单位已全部更换了新版的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，赋码转换率为 100%；733 家机关、群团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主动映射工作全部完成，映射率为 100%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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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4 家机关、群团已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的换领工作。 

市民政局根据民政部、省民政厅分配给我市的 3 万个主体标

识码码段，结合我市各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实际，及时协调

做好码段预分配工作，统一转换生成社会组织统一信用代码并上

传“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”，确保赋码工作顺利开展。截

至目前，全市社会组织登记总数达 8658 家，已完成赋码社会组织

8625 家，赋码率达 99.62% 。 

市司法局主要涉及四类存量主体：律师事务所 203 个，公证

机构 11 个，基层法律服务所 84 个，司法鉴定机构 8 个，合计 306

个。截止 2017 年 2 月，已转换 297 个，代码转换比例 97.06%。

其中律师事务所已率先全部完成转码换证工作。 

市总工会及下辖各级工会社团法人登记机关自 2016 年 11 月

23 日开始着手为基层工会办理新的《工会法人资格证书》。全市

工会系统存量主体数量为 14101 家，截止今年 2 月，存量代码转

换数量为 1062 家，代码转换比率为 7.5%，申领新登记证照数量

为 494 家。其中，苏州市总工会本级的存量主体为 2081 家，存量

代码转换数量为 29 家，代码转换率为 1.4%，申领新登记证照数

量为 22 家。 

市文广新局、旅游局、民宗局等部门，由于仍未接到上级部

门的正式通知和工作部署，其所负责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和

证照换发工作尚未启动。 

二、相关信息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 

市信用办、信用信息中心及时调整优化市信用信息平台网络

构架，完善功能，以满足应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工作需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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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要求各相关部门及时推送统一信用代码信息。 

市编办开发建设了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公示平台，实现了事业

单位登记管理信息的“三公示、三查询”功能，即对事业单位登

记业务办理情况、失信情况和公告内容进行公示。该平台可提供

市属 569 家事业单位年度报告、电子法人证书及“双公示”信息

的查询服务。定期向信用信息平台上报行政许可（处罚）“双公示”

信息和相关月报数据。截至 2017 年 2 月 22 日，累计向苏州市公

共信用信息平台报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 297 条。 

市民政局依托“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”进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赋码，并打印、颁发新登记证书。同时，通过市行政

许可“双公示”平台、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查询平台以及市现行

文件查阅中心等多渠道及时对外公告行政审批许可事项。截至目

前，全市全年共新成立登记 870 余家社会组织。 

市总工会应用了国家“工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登记系

统”，各级审批登记机关在系统中规范操作，采用统一印制模板，

向基层工会发放载有 18 位社会信用代码的《工会法人资格证书》。

改变了过去发放证书时随意性大、不规范、各地标准不一等乱象，

实现了数据联网、数据共享，提升了工会整体信息化水平。 

三、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

1．2017 年底前完成个体工商户换证任务存在困难。据市工

商局反映，部分企业因为登记窗口拥挤，以及担心换号后相关数

据推送到税务部门会影响其税收等原因，不肯主动到登记窗口进

行换号。由于未到规定企业换照期限，省局通过技术手段为未换

号企业完成的赋码，无法在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中公示，也影响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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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办理相关事宜。同时，根据《关于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

和税务登记证“两证整合”的意见》要求，鼓励个体工商户主动

换领加载统一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，但要充分尊重广大个体经营

者的意愿，不得组织对“两证整合”前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强制换

照。因此加快推进个体工商户存量代码转换，确保在 2017 年底前

完成换证任务存在困难。 

2．部分存量主体存在赋码困难。市司法局反映，相关存量主

体中，未赋码机构 9 个，其中公证机构 1 个，司法鉴定机构 8 个。

未赋码的主要原因是，司法鉴定机构本身的性质归属，在法律和

政策层面尚未有明确定性，而未赋码的 1 家公证机构为十余年前

司法部试点的产物，对该机构的性质和法律地位，至今也未有定

性。在从条线渠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反映问题的同时，需要市

信用办将此类共性问题逐级汇报，凝聚合力，争取在规范层面明

确政策法规依据，化解工作障碍。 

3．代码转换工作进程仍需加快。市工会系统的代码转换工作

2016 年 11 月底才正式步入正轨，目前仍有大量存量主体需要赋

码换证。另外，工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登记系统尚不完善，

许多常用的功能如数据统计汇总等都不具备，还存在着操作限定

时间过短、查询信息不方便等一系列问题亟待改进。同时，系统

不对社会人士开放，因此代码查询和公示工作功能没有开放。 

四、下一步工作打算 

下一步，我市各相关部门将克服各类主体尤其是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数量庞大等困难，继续下大力气抓好存量主体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赋码和换证工作，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督促存量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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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加快换照进度。 

市工商局将积极引导 2016 年 12 月 1 日前设立的个体工商户

主动进行“两证整合”，换领加载统一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，积极

指导解决存量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转换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加

快完成过渡衔接，力争企业尽早全面推行“一照一码”。 

市编办将按照中央编办的新精神新要求，加大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证书的宣传力度，敦促相关机构及时完成信用代码证书的申

领，做好我市政府部门派出机构的信用代码证申领工作。根据相

关要求，探索通过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信息公示平台，适时将

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部分机关、群团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刊

载信息向社会公众发布，并提供查询服务。 

市民政局将加强省社会组织管理平台在日常监管中的运用，

优化工作流程，完善监管措施，加强与市信用信息中心等市级平

台的数据交互，加强社会组织信用数据比对整合与应用，探索构

建社会组织“异常目录”和“红、黑名单”制度，加强与公安、

国安、工商、财税等职能部门的横向联络，探索构建我市社会组

织社会信用综合监管网络。 

市司法局成立了“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”，在主

要业务处室明确了具体联络人员，由局法制处负责“双公示”及

信用代码转换、赋码工作的牵头推进及工作协调。在下阶段工作

中，该局将继续发挥好领导小组的议事协调作用，及时传达上级

和市信用办的新要求，做好相关任务的责任落实，尽快建立校核

纠错工作机制，确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的规范有序推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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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作动态】 

 

△温州市调研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。2 月 15 日，温州市发

改委副主任朱荣娒一行 12 人来我市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考察。

双方围绕社会信用体系体制、机制及制度建设，信用信息归集与

共享，信用评估模型体系建设及应用，信用记录和信用产品的应

用模式，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情况等进行了深入交

流探讨。 

 

△我市律师事务所全部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存量转换。近

日，苏州市在全省率先完成全市 247 家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存量转换工作，为律师事务所正常办理税务登记、银行开户

等重要经营手续扫清障碍，同时也为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
打下坚实基础。 

 

△我市启动 2016 年度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工作。近期，市环保

局制定下发了苏州市《关于开展 2016 年度环保信用体系建设暨企

业环保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，对全市开展 2016 年度环保信用体

系建设及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 

 

△我市开展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考评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近期开展 2016 年度苏州市区（不含吴江区）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

考评，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对照《苏州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管理

办法》在苏州市房地产企业信用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中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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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我市实施住房公积金单位失信惩戒细则。2017 年 1 月 1 日

起，《苏州市住房公积金单位失信惩戒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正式实

施，标志着对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单位失信行为的认定、

惩戒及管理有了统一规范。 

 

△我市确定市场主体失信行为认定新标准。2 月 9 日，市工

商局出台《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为全市工商（市

场监管）部门今后在监管中对市场主体失信行为认定、管理，确

定新的标准。 

 

△8 家苏州农企上榜省级农产品“创牌立信”示范单位。近

日，2016 年度省级农产品“创牌立信”示范单位公布，共有 101

家企业（基地）上榜，其中有 8 家苏州农企。 

 

△昆山市努力打造诚信旅游市场环境。近日，昆山市旅委组

织 10 个部门对主要旅游景区以及星级饭店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，

主要查处“黑车”、“黑导”、“黑船”，欺客宰客、强迫消费、“三

无”产品销售，以及旅游企业未经批准擅自经营或者以商务、考

察、培训等方式变相经营旅游业务等违法失信经营行为。 

 

△昆山市启动“昆山人家·文明与诚信”市民生活手册派送

活动。2017 版的市民手册以“文明与诚信”为主题，分“文明素

养、诚信昆山、便民信息、市民生活”四个篇章，给广大市民的

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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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园区开展医疗机构药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。近日，园区市场

监管局首次对辖区内星海医院、星湖医院等 9 家一级以上（含一级）

医疗机构开展药品使用情况监督检查暨药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。 

 

 

【信用简讯】 

 

△省两办联合发布《关于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

的实施意见》。2 月 6 日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对外发

布《实施意见》，出台 7 大类项惩戒措施，涉及金融机构审批、参

与政府采购、食品药品经营、政府优惠性补贴、法定代表人任职、

工作人员招录、文明单位参评、旅游、度假、限制出境等多个重

点领域。 

 

△国务院将建立拖欠工资“黑名单”制度。对列入名单的企

业采取限制市场准入等惩戒措施，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。对

长期拖欠工程款的单位不得批准新项目开工。 

 

△国家发改委与京东签署电商信用建设备忘录。2 月 13 日，

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率队到京东集团调研并举行座谈。国家信

息中心与京东集团在京签署《关于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共用和推进电

商领域信用建设的合作备忘录》，双方就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共用和

推进电商领域信用建设达成协议，旨在让守信者得到更多、更好的

服务，让失信者受到更广泛更严厉的限制，强化联合奖惩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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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交通部界定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行为。交通部近日下

发《关于界定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和相关责任主体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。《通知》指出，将严格界定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

输行为和相关责任主体，有货运车辆 1 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 3

次等情形，应当列入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失信当事人名单。 

 

△税收失信联合惩戒实现“双扩围”。近日，国家发改委会同

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修订印发了《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

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（2016 版）》，在《关于对重大

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（2014 版）》

的基础上提档升级，联合惩戒单位由 21 个扩大到 34 个，惩戒范

围由 18 项扩大到 28 项，扩大了税务机关对失信纳税人实施联合

惩戒的协作范围，失信纳税人将受到更加严厉的惩戒措施，实现

了“双扩围”。 

 

△《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发布。国家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 月 15 日发布的《办法》规定，对于有食

品安全欺诈行为的食品生产经营者，除相应的罚款，还将给予信

用惩戒，将其记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，情节严重的列入食品药品

安全“严重失信名单”，通报投资主管部门、证券监管机构和有关

金融机构。 

 

△食药监总局发布《关于对税务等领域信用 A 级食品药品生

产经营者实施联合激励的措施》。《措施》旨在推动建立褒扬诚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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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，让守信者受益、失信者受限，促进食品药

品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，营造诚信社会环境。 

 

△国家网信办关闭 74 家严重违规失信旅游网站。日前，国家

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关闭了旅游在线、北青旅官方旅游网、

伴游网、重庆伴游、龙凤伴游网、广州商务伴游联盟等 74 家严重

违规失信旅游网站。这些网站主要存在网站未依法备案、假冒正

规旅游网站、发布涉黄涉赌违法违规信息等严重违规失信问题。 

 

△第三期刷单炒信失信名单和重点监测名单出炉。为维护电

子商务市场秩序，进一步规范网络交易行为，提升交易主体信用

真实度，阿里巴巴、腾讯、京东、奇虎 360、58 同城、百度糯米、

滴滴出行、顺丰速运等 8 家反炒信信息共享企业联合发布第三期

刷单炒信失信名单和重点监测对象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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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省经信委戴跃强副主任、省信用办，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

小组组长、副组长 

送：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市纪委、市文明办，

各（县）市、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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